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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廉能透明獎」精進發展類申請表 

提案機關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 

單位主管職稱及

姓名 
民政課課長 李千慧 

主要辦理人員及

負責工作 

民政課課員 游宜蓁 

調解業務承辦人 

協助辦理人員及

負責工作 

民政課技士 李豈嫻 

調解業務協辦人員 

透明化措施名稱 精進調解業務創新服務及透明化措施 

曾獲獎項 
（敘述曾獲第幾屆廉能透明獎之何種獎項） 

108年廉能透明獎公所廉能類-優選 

措施簡介 

鑒於日益複雜又快速發展的現代社會中，紛爭事件不僅呈倍 

數增加，複雜和困難程度更是前有未見，本所整合「主動公 
開資訊」、「簡化作業流程」、「提升專業服務」，繼而「配合

法制變革，優化作業流程」及「行動調解列車、據點服務到

位」等多元創新服務及透明化措施，全面提升調解業務行政

效能，強化定紛止爭及紓減訟源效益，化解外界誤認黑箱作

業之疑慮，以內部自律與外部監督的雙重防弊效果，建構

「富市台中‧新好生活‧陽光政治‧效能政府」施政目標。 

有無針對業務面

向 持 續 檢 討 改

善、導入新技術

及增加新的加值

服務措施 

（25 %） 

(請說明原參賽獲獎之提案內容) 

本區幅員廣闊、人口密集，且位處交通要塞，每年受理之

調解案件量居全市之冠，且有持續增長的趨勢。因案件量

大，民眾等候費時，外界或有誤認黑箱作業、不當聯想之

疑慮，透過下列措施達到興利防弊及外部監督價值： 

一、本所運用調解業務整合系統，每件調解文書作業時程由

40分鐘縮短為18分鐘，節省民眾等候時間。 

二、本所陸續增設13間獨立調解室，確保民眾隱私權，調

解期程亦大幅縮短25%以上。 

三、每年舉辦4場次教育訓練提升調解委員專業素養，90%以

上案件獲得和解，且連續6年報送法院核定率維持

100%，公信力已獲民眾認可及法院肯定。 

四、本所調解案件之分案除依專長指派外，並採隨機分案，

避免遭人詬病委員與當事人熟識、偏頗不公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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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本次參賽提案之新增內容) 
一、「配合法制變革，優化作業流程」 
  109年12月25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民法修正案，將「成

年」年齡正式從滿20歲下修到滿18歲，並訂於112年1月1

日正式施行。其中有關完全行為能力部分，牽動能獨立以

法律行為負義務而有程序或訴訟能力，對調解案件而言也

有影響。特別是18歲以上至20歲未滿的新制成年人，屆時

例如：簽署契約、「調解書」等即可獨立有效為之，影響

甚鉅。 
   為瞭解本所調解會辦理之調解案件中，有多少案件會因

為民法調降成年年齡而受影響，針對110年辦理之未成年案

件予以統計分析。 

二、「行動調解列車、據點服務到位」--調解服務零距離 

    西屯區擁有一支專業且熱忱的調解團隊，致力於化解糾

紛、促進社會和諧。然而，許多社區居民對於公所調解業務

的功能與好處認識不足。身兼福瑞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的曹

純媛調解委員，觀察到社區關懷據點的長輩對於調解制度的

了解有限，因此提出「行動調解列車到據點服務」的構想，

希望將服務主動帶入社區，讓居民能夠更便利地獲取調解相

關資訊，進而減少訴訟發生。 

執行績效有無顯

著提升（25 %） 

(請說明原參賽獲獎之提案內容) 

本所透過各項創新，辦案的調解案件，歷年來為臺中市各區

第一多，年平均結案1,964件，97年至108年，年平均成立率

93.4%，法院核定比率99.9%。 

(請說明本次參賽提案之新增內容) 
本所透過各項創新加值服務，近年來辦案的調解案件年平均

逾2000件，維持臺中市各區第一多，從109年至113年，年平

均結案2,317件，年平均成立率高達95.5%，法院核定比率

100%。 

從105年至112年更連續8年獲法務部評列臺中市組第一名佳 

績，連續16年獲得法務部評列為績優調解委員會。 

包含原系統（或

措施）便捷性、

完整性及安全性

問題剖析、提案

(請說明原參賽獲獎之提案內容) 
民眾於日常生活中難免遇到民事、刑事糾紛，如循法院訴訟

程序，往往曠日費時。為提供民眾與時俱進之優質服務，本

所致力推動調解聲請書表「精簡」及申辦流程「簡化」，並

運用相關便捷性、完整性及安全性措施，冀以化繁為簡，縮

短民眾等候時間，俾全面提升行政效能、減少外界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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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處理及精進

方案之完整程度 

（20 %） 

一、運用調解業務整合系統：本所運用調解業務整合系統，

經內部計算數據，每件調解文書作業時程由40分鐘縮短

為18分鐘。 
二、結合檔案數位化查詢調閱系統：目前陸續利用該系統將

調解檔案數位化，提供民眾快速便捷調閱調解檔案管

道。 
三、推動免書證免謄本便民服務：調解案件之當事人如為未

成年，則須確認監護權，即時提供服務降低民怨。 

四、簡化調解表單：本所推動調解聲請書表「精簡」，並提

供各式範例，且於本所網站主動公開。 

(請說明本次參賽提案之新增內容) 
一、「配合法制變革，優化作業流程」 
民法「成年」年齡從20歲下修到18歲，是我國法制上重大變

革，對調解案件亦有相當影響。因此，本所俟新法施行後一

段過渡期間內，如有受理該年齡層之新制成年人調解事件

時，於送達調解通知書併附書面資料，貼心提醒調解當事

人，若有調解意思表示不完足等疑慮，得偕同其父、母分別

或共同參與調解程序，以保障該新制成年人的程序及實體利

益。 
二、「行動調解列車、據點服務到位」 
本所推動「行動調解列車」計畫，將調解服務主動送進社

區，強化在地連結與法律教育。主要措施如下： 

 1. 成立責任關懷小組：由西屯區調解委員分組，與社區發

展協會合作，透過座談交流分享實務案例，提升居民法律知

能。 

 2. 主題式關懷服務：針對常見調解爭議與社會關注議題設

計主題講座，本期聚焦「調解機制介紹與防詐騙宣導」，提

高民眾自我保護意識。 

 3. 社區巡迴推廣：自113年5月至114年2月，預計巡迴10處

社區關懷據點，深入推展服務。 

 4. 專業培訓強化內容：規劃行前講習，邀請專業律師授

課，並由首站委員分享實務經驗，提升宣導質量與互動成

效。 

 5. 辦理滿意度調查：針對巡迴據點進行居民滿意度評估，

作為後續計畫滾動修正及政策優化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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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監督及滿意

度成效是否提升 

（20 %） 

(請說明原參賽獲獎之提案內容) 

本區幅員廣闊、人口密集，且位處交通要塞，每年受理之

調解案件量居全市之冠，且有持續增長的趨勢。因案件量

大，民眾等候費時，外界或有誤認黑箱作業、不當聯想之

疑慮，透過下列措施達到興利防弊及外部監督價值： 

一、本所運用調解業務整合系統，每件調解文書作業時程由

40分鐘縮短為18分鐘，大幅節省民眾等候時間。 

二、本所陸續增設調解室，調解期程亦大幅縮短25%以上，

從受理到調解的期程由原先約20日，大幅縮短於15日

完成。 

三、本所每年固定舉辦4場次以上之調解業務教育訓練，提

升調解委員專業素養及實務經驗，使本所調解會受理之

案件，90%以上均妥適獲得當事人雙方合意和解；且近6

年調解成立報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核定率更維持100%，

顯示本所調解業務之公信力已獲民眾認可及法院肯定。 

四、本所調解案件之分案除依專長指派外，均隨機分案，避

免遭人詬病委員與當事人熟識、偏頗不公之現象。 

本所調解會始終秉持公平、公正原則辦理調解，連續10年獲 

得法務部評列為績優調解委員會，其中105年及106年更蟬聯 

本市第一名佳績。 
(請說明本次參賽提案之新增內容) 
一、法定成年年齡下修至18歲對調解制度影響重大，本所

問卷調查民眾知悉程度及看法，並作為日後政策宣導

及改進之參考。 
問卷調查顯示，贊成者多認為有助於提高簽約與交易的便利 

性，尤以20至39歲族群為主；反對者則擔憂新制成年人經濟 

尚未獨立，需仰賴父母承擔損害賠償，尤以50至59歲家長比 

例較高。 

目前本所每年協助逾200位未成年調解，新制簡化流程、提

升便利性，但也衍生新成年人償付能力不足的問題，為後續

政策宣導與制度調整的重要參考。 
 

二、「行動調解列車、據點服務到位」 
加強調解業務宣導的深度與廣度，打破既有的宣導模式框

架，化被動為主動，將服務主動推廣到各社區的關懷據點，

增加居民對調解制度的認識，並透過調解委員與社區居民面

對面的交流互動，提高民眾對調解服務的接受度與信任感，

學習以和平方式解決紛爭，減少法律訴訟，促進社會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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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或措施）

具體參考價值 

（10 %） 

(請說明原參賽獲獎之提案內容) 

為保障人民知的權利，增進民眾對本所調解業務的信賴及認

知，本所建構多元管道將調解業務相關規定、資訊、服務措

施及申辦內容，以公開透明方式與民眾分享，讓資訊充分透

明化、制度化及公開化，本所主動公開各項資訊說明如下： 

一、主動公開業務資訊：本所訂定調解業務作業標準流程、

調解注意事項及排定調解委員值班表，均於本所網站及

調解會現場公開揭示，流程透明及簡單明瞭。 

二、提供多元查詢管道：為符合民眾查詢調解聲辦案件相關 

    訊息之需求，本所提供現場查詢、電話查詢及網路查詢 

    案件進度，滿足民眾知的權益。 
(請說明本次參賽提案之新增內容) 
一、民法「成年」年齡正式下修至18歲，對調解之影響。  
本探討以110年度滿18歲至未滿20歲(90至91年次)之未成年 

為例，計170人(90年次58人、91年次112人)，調解結果應負 

賠償責任計78人(90年次28人、91年次50人)，賠付金額共計 

4,296,758元，試想如果這些案件是在民法調降成年年齡之 

後來調解，將有170位新制成年人可獨立出席調解，無需法 

定代理人代理之，而高達4,296,758元的賠償金，也將由這 

些新制成年人自行負擔，而這些新制成年人是否有經濟能力 

支付賠償金，也將面臨一大考驗，因此本所於寄發調解通知 

書新塭提醒得偕同父母共同餐與程序，比保障新制成年人之 

權益。 
 

二、「調解」是定紛止爭的法寶 

行動調解列車不僅讓調解服務更貼近民眾，也透過深入社區

的方式，提升居民對調解制度的認識與接受度。透過這項創

新計畫，西屯區公所希望能夠真正落實「服務零距離」，進

一步促進社會和諧。我們持續優化計畫內容，擴展服務範

圍，讓更多民眾受益，為社區帶來更多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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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附件 
附件1.民法新制成年修法對調解之影響 
附件2.行動調解列車到據點服務計畫及成果 
附件3.民國97至113年度西屯區調解業務績效統計一覽表 

聯絡窗口 

姓名：民政課課員游宜蓁 

電話：(04)22556333#121 

e-mail：PY0414@taichung.gov.tw 

⚫ 請參考「附錄、評審標準」具體敘明：興利行政、外部監控、防弊性、資訊公

開、透明化程度等評核要項，並請敘明原參賽獲獎提案內容與本次參賽提案新

增內容之差異性。 

⚫ 主要辦理人員及協助辦理人員請填寫姓名及負責之工作。 

⚫ 格式限制： 

一、透明化措施參獎申請表： 

（1）內文格式：標楷體字型，字體大小為14點，行距為固定行高18pt。 

（2）頁數：A4紙不超過3頁。 

二、相關附件： 

（1）內文格式：不限。 

（2）頁數：A4紙不超過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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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民法新制成年修法對調解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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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行動調解列車到據點服務計畫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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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民國97至113年度西屯區調解業務績效統計一覽表】 

 

 


